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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刑事判決書案例

稽核人員可透過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
https://law.judicial.gov.tw/FJUD/default.aspx

查詢刑事判決書，查詢受稽採購案件是否有涉刑
事判決及機關之後續處理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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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刑事判決書格式

(一)開頭(基本資料)、判決內容(主文、事實、理由)
、結尾(日期、法院名稱)

(二)有罪判決應記載裁判之主文、事實與理由；無罪
判決、免訴判決、不受理判決及管轄錯誤判決
，僅記載裁判之主文與理由。(刑事訴訟法
§308)

(三)有罪判決如係諭知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易
科罰金、罰金或免刑之輕微案件，其判決書得
僅記載判決主文、犯罪事實、證據名稱、對於
被告有利證據不採納之理由及應適用之法條。
(刑事訴訟法§310-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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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主文：

法官對於該訴訟的決定，包括訴訟兩造輸贏，或
是被告有罪(刑罰)、部分有罪(刑罰)或無罪。

(五)事實：
檢察官起訴及當事人主張的論點、抗辯以及提出
的證據。事實部分只是將兩造的立場和主張的內
容記錄下來，並不等於法官最後所採納的意見。(
僅參考後段理由之判決有罪部分)

(六)理由：
法官判決包括有罪及無罪之的理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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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判決案例
(一) 案例一：垃圾掩埋場分批採購(110年度上訴字第2055號)
1. 主文：
1)某甲(機關主管)共同犯公務員對主管事務圖利罪，處有期徒刑參年。
2)某乙(廠商負責人)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事務圖利罪，處有
期徒刑貳年貳月。

2. 事實：
1)機關於同年度採購連線型數位電錶2臺及數位電錶記錄資料庫軟、硬
體設備1組，除買受財物外，均包含專業軟體程式開發，廠商行業別
亦同一，不得分批辦理。

2)需求單位採購公文簽呈附同廠商電表報價單99,750元及資料庫軟硬體
報價單99,960元，經採購單位於簽呈提醒恐有分批採購之慮。經機關
首長批示公文後，需求單位將採購簽呈銷號(銷號理由登載重覆創號)
。

3)需求單位重簽僅採購電表報價單，議價後廠商以93,000元施作。
4)某乙改以其他公司名義報價資料庫報價單99,960元，議價後廠商以
98,490元施作。

5)完成後無法遠端瀏覽用電數據，某乙以電郵寄送第三地系統測試數據
，某甲拍照電腦畫面後，辦理驗收請款。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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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理由：
1)有罪部分：
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13條第1項規定：「本法第14條所定意圖規
避本法適用之分批，不包括依不同標的、不同施工或供應地區、不
同需求條件或不同行業廠商之專業項目所分別辦理者」，可見為避
免機關意圖規避採購法就採購金額較高之較嚴謹之程序，而將原本
為單一或合併之採購案，切割成數案以降低採購金額級距，採較寬
鬆之採購程序辦理分批採購‧ ‧ ‧ 但如符合細則第13條第1項依
不同標的、不同施工或供應地區、不同需求條件或不同行業廠商之
專業項目所「分別」辦理者，即非政府採購法第14條所指之「分批
」。工程會89年6月2日（89）工程企字第89012998號函釋「未達公
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6條所定意圖規避本辦法之分批，得比照政
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13條所定不包括之情形」。

 資料庫軟硬體採購案並未在驗收當日完成安裝測試，更無法藉由安
裝在無風扇工業電腦主機內之控制系統軟體擷取數位電錶所實際測
得之電流量等用電數據，遑論遠端瀏覧功能。驗收隔日廠商電郵提
供第三地操作畫面充作驗收畫面。

2)無罪部分：公訴人起訴書認公文銷號原因登載「重覆創號」屬不實登
載事項，因文書處理實施要點是針對「收文」流程之規範，然本案被
告某甲自行簽辦採購需求簽呈，實與要點所稱「收文」情形迥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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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判決案例

(二) 案例二：監獄圖利廠商(103年上更(一)字第8號刑事判決)
1.主文：
1)上訴駁回。

2)查詢歷審裁判，一審判決某甲(機關採購承辦人)犯對主管事務圖利罪
，處有期徒刑伍年陸月。

2.事實：
1)機關辦理「監視系統委外規劃設計及監造」及「監視系統增設」採購
均由某甲負責承辦。

2)機關接獲上級單位核准撥款之函文後，某甲同日致電某乙(廠商負
責人；某乙涉借用他人名義投標罪部分，業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
分確定) ，要求某乙介紹辦理設計規劃之技師且提供估價單，以利
該工程之採購案順利由某乙得標。

3)某甲知悉某乙受委任以A公司投標，同時借用B公司、C公司投標，
某甲圖許雪峰私人不法利益之犯意，不告知開標主持人。某乙利
用上開借牌方式得標該增設採購案。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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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理由：
1)有罪部分：
本案案發前，某乙出面代表A公司及D公司標得機關
兩件工程，某甲於斯時均擔任開標、決標之紀錄人
員；某甲於本件增設採購案亦請某乙提供三家估價
單供其參考。

某乙提供增設案三家估價單規格、數量及編排完全
相同，僅單價與金額不同，且估價廠商包括某乙借
牌之B公司，某甲非不能知悉某乙與B公司應有某種
特殊關係。

2)無罪部分：某甲未實際訪價以探求真實之市場行情，
與某乙共同基於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，損害機
關底價核定之正確性及政府採購制度之管理乙節，按
機關訂定底價時，應依規定考量市場行情，至是否須
訪查3 家廠商之估價單，政府採購法第46條無明文規
定，此有工程會以101年5月1日工程企字第00號函釋
在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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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判決案例

(二) 案例三：向特定廠商採購(105年金重訴字第 2 號刑事判決)

1.主文：
1)某甲(機關幕僚長)犯購辦公用器材收取回扣罪，共八罪，應執行有期徒刑
壹拾陸年。

2)某乙(資訊處處長)共同犯對主管事務圖利罪。又共同犯公務員洩漏國防以
外之秘密消息罪。應執行有期徒刑伍年捌月。

3)某丙(資訊處科長)共同犯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消息罪，緩刑。

4)某丁(資訊處承辦)共同犯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消息罪，緩刑。

5)某戊(資訊處承辦)共同犯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消息罪，緩刑。

6)某己(幕僚長辦公室科長)共同犯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消息罪，緩刑

7)某庚(廠商實際負責人)共同犯貪污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二項之交付賄賂罪
，共七罪，各處有期徒刑陸月。

8)某辛(廠商業務經理)非公務員幫助犯貪污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二項之交付
賄賂罪，共二罪，各處有期徒刑參月。 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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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事實：
1)幕僚長於辦公室向廠商提出決標金額2成之借款，廠商為使已得標之採
購案順利完成驗收，且日後另可藉機向幕僚長請託採購案建置事宜，只
要提出報價金額提高2成後，即可填補上開回扣成本，乃同意幕僚長要
求。後續標案，廠商以決標金額2成多次行賄幕僚長。

2)憑證更新案：機關參考廠商提出建議書，製作招標文件，資訊處同仁並
洩漏招標文件內容予廠商知悉，並於招標需求中增列有利廠商之規格及
刪除不利廠商之採購項目，同時以最有利標決標予該廠商。

3)民意匯流案：幕僚長指示資訊處同仁評估辦理民意匯流案之可行性，資
訊處同仁多次與廠商討論招標文件內容，並由廠商研擬需求書、規格、
硬體報價等招標文件。廠商於公告前已知悉招標文件內容，得提前備標
而取得不公平之競爭優勢。最有利標評選前，資訊處同仁向廠商透漏投
標廠商名稱共三家。評選後幕僚長秘書電洽廠商洩漏評選結果，係由其
他廠商名列第一。幕僚長指示資訊處以撤案方式辦理(以最有利標廠商
提供搜尋引擎有資安風險為由)，保留預算後再由廠商提新案辦理採購
。新案納入特殊規格產品，避免其他廠競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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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理由：
1)有罪部分：
「回扣」係就應給付之公用工程建築材料費、工程價款、
公用器材、物品之價款中，提取一定比率或扣取其中一部
分而收取之而言。又對於回扣金額，如交付之一方於工程
款中，按約定成數或比例為基準，自行增減量定，以提取
回扣款，只要收受之一方允受，其犯罪行為即屬完成。

憑證更新案雖於最終公告之需求書配合廠商之提議增列包
含廠商可以提供客製化建議及要求廠商提供客製化開發之
程式原始碼，來限制客製化能力較差或客製化成本較高之
其他廠商參與競爭。

評選時所提問參標廠商對本案有關著作權及智慧財產權議
題等，俱屬應予保密之招標文件內容、不得於開標前洩漏
之領標、投標廠商之名稱與家數及足以造成限制競爭或不
公平競爭之相關資訊。

2)無罪部分：廠商得標新案獲得不法利益部分，因本案經搜索
起訴廠商就新案即未履約，經機關函請廠商限期改善，廠商
屆期未就違約情形進行改善或提出相關說明，嗣業經機關解
除契約關係，足認廠商未獲不法利益。 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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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追繳押標金
1.本法第31條第2項規定：「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
其所繳納之押標金，不予發還；其未依招標文件規定
繳納或已發還者，並予追繳：‥二、借用他人名義或
證件投標，或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
。‥六、對採購有關人員行求、期約或交付不正利益
。‥」

2.108年5月22日本法修法生效前已公告招標案件，則依
當時本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：「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
規定，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其所繳納之押標金，
不予發還，其已發還者，並予追繳︰八、其他經主管
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。」及招
標文件規定處理。

3.追繳押標金請求權時效為5年。(自發生原因或可得知
悉在後者起算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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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終止或解除契約

1. 本法第50條第1項第7款規定：「投標廠商有下
列情形之一，經機關於開標前發現者，其所投
之標應不予開標；於開標後發現者，應不決標
予該廠商：七、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
行為。」

2. 本法第50條第2項規定：「決標或簽約後發現得
標廠商於決標前有前項情形者，應撤銷決標、
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，並得追償損失。但撤銷
決標、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反不符公共利益，
並經上級機關核准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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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扣除不正利益

1.本法第59條規定：「廠商不得以支付他人佣金、
比例金、仲介費、後謝金或其他不正利益為條件
，促成採購契約之成立(第1項)。違反前項規定者
，機關得終止或解除契約，並將二倍之不正利益
自契約價款中扣除。未能扣除者，通知廠商限期
給付之(第2項)。」

2.108年5月22日本法修法生效前有交付賄賂之行為
事實，依當時之本法第59條規定，適用範圍僅及
於機關以選擇性招標或限制性招標辦理者，抑或
是公開招標之投標廠商未達三家者。且就違反者
之處置規定為「機關得終止或解除契約或將溢價
及利益自契約價款中扣除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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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停權
1.本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：「機關辦理採購，發現廠商有
下列情形之一，應將其事實、理由及依第一百零三條第
一項所定期間通知廠商，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，將刊
登政府採購公報：一、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
加投標者。二、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。‥
四、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、訂約或履約，情節重大者
。‥六、犯第八十七條至第九十二條之罪，經第一審為
有罪判決者。‥十二、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，致解除
或終止契約，情節重大者。‥十五、對採購有關人員行
求、期約或交付不正利益者。」

2.如廠商於108年5月22日修法前有交付賄賂之行為事實，
因本法第101條第1項第15款規定，係於修法後增訂，依
行政罰法第4條規定，尚無該款規定之適用。惟如機關因
廠商行賄行為而與廠商終止或解除契約者，可依當時本
法101條第1項第12款規定。

3.裁處權時效3年。(借牌自開標日起算；解除或終止契約通知
到達廠商日起算；行賄自最後交付賄款行為終了起算) 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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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完畢

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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